
中共泰安市委泰安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 

泰安办函〔2024〕11 号 

 

关于持续深化企业外包施工作业 
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安委会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省委、省政府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

政府安委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的指

导意见》（鲁安发〔2023〕24 号），进一步夯实企业外包施工作

业安全管理工作基础，市安委会决定，结合全市安全生产治本

攻坚三年行动，在全市持续深化企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

治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切实增强开展专项整治的责任感、紧迫感 

外包施工作业安全涉及的行业领域多、环节多、风险高，

安全管控难度大。近年来，企业在以外包方式从事生产建设和

设施设备安装、维修等项目作业过程中，屡屡引发事故，外包

施工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十分突出，暴露出发包、承包、监管

等环节还存在盲区漏洞。市委、市政府对企业外包施工安全管

理工作高度重视，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加强企业外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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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安全管理提出明确要求。去年 10 月以来，各级各部门认真

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部署要求，迅速开展企业外包施工作业

安全专项整治，取得明显成效。但是，从各类督导检查情况看，

有的部门单位对企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重视程度还不够，

没有拿出有效管用的硬招实招，导致有的整治措施还没有真正

落到基层一线和社会末梢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企

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统一思想、

提高认识、强化措施、狠抓落实，全力推动企业外包施工作业

安全管理各项制度要求不折不扣落实落地，严防各类外包施工

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二、聚焦重点强力推进排查整治 

要在全面对照鲁安发〔2023〕24 号文件规定开展排查整治

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突出重点，聚焦以下 4 个方面强化排查整治，

务求取得实效。 

（一）聚焦责任落实强化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

否牵头组织各承包单位建立全过程风险管控制度，是否将承包

单位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，是否建立健全本单位

外包项目的发包管理、承包单位安全资质审查、安全培训教育、

安全技术交底、安全检查、考核奖惩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严格

执行，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在项目开工前牵头组织开展安全条

件审查，每季度是否至少带队开展 1 次外包作业全面安全检查。

重点排查承包单位是否在其资质范围内承接工程，是否将其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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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支解以后

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，是否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

质条件的单位。 

（二）聚焦现场管控强化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

否严格进场安全审核，是否严格做到“五个一律”〔未与承包单

位（分包单位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的一律不得

进场，未经专项安全教育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一律不得进

场，未取得相关安全资格证书的一律不得进场，未按标准落实

安全防范措施的一律不得进场，未穿戴安全防护用品的一律不

得进场〕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、承包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制度，是否组织开展定期、不定期、季节性以及专项

安全生产检查，是否严格执行“五个必须”（必须编制安全作业

规程、施工方案，必须全面开展 1 次安全风险辨识，必须开展

安全技术交底，必须严格落实作业审批制度，必须建立作业现

场统一协调、管理机制）。重点排查承包单位在进行危险作业以

及在危险场所进行作业时，是否严格落实“作业票”审批管理制

度，是否经发包单位审核通过后实施，是否编制应急预案或现

场处置方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处置装备物资；发包单位是否指

派专人，对作业现场实施全过程监督。 

（三）聚焦安全管理强化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施工作业前

发包单位是否组织对承包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，承

包单位是否针对外包施工项目对所有作业人员开展一次专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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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教育培训。重点排查外包项目有两个以上承包单位或外包项

目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交叉作业的，发包单位是否对多个承包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同一作业区域内的多个相关方的交叉

作业实施统一协调、管理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否组织对本单

位外包作业人员全部实行实名制管理，是否建立“一人一档”台

账并动态更新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否推广着装标识管理制度，

是否告知准备作业人员相关的安全风险及应急处置措施。 

（四）聚焦源头治理强化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

否建立并严格执行外包施工报告制度，是否及时报告外包施工

作业计划及进展情况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（招标人）是否严格

资质条件设定，规范外包作业项目招投标流程，坚持“应招必

招”，防止低价中标。重点排查发包单位是否依法设置安全生产

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（兼）职安全管理人员，高风险的外包施

工项目，承包单位是否设立或明确项目安全管理机构，按规定

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。 

三、严格外包施工作业监管执法 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严惩重罚、严督实导、严查细纠，

及时发现并严肃查处企业外包施工作业非法违规问题，坚决整

治安全监管执法“宽松软虚”，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对有危

险作业、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外包施工项目，要实行

重点关注、严查严管，依法增加专项检查、执法检查和诊断检

查的频次。对检查发现的企业外包施工作业类违法违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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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依法采取停止建设、停止生产、停产停业整顿等措施，经停

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依法提请政府予以关闭，

并吊销有关证照。 

四、聚焦基层一线强化督导检查 

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采取暗

访检查、随机抽查和联合检查等方式，下沉监管力量，深入基

层一线，加大对本系统、本行业领域企业外包施工安全管理措

施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，强化跟踪调度、闭环管理，发现的典

型问题要及时曝光。市安委会办公室将加强综合督查，严格执

行通报、警示、约谈、挂牌督办等制度措施，强化压力传导，

对责任落实不力、专项整治走形式走过场的有关部门单位及时

提出问责建议。 

五、严格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 

对专项整治开展不到位导致外包施工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发

生的，要一律倒查外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措施落实情况，

一律倒查发包全过程的合法性及日常监管的有效性，从严从重

追究责任。对重要时段、敏感时期发生涉及外包作业的生产安

全亡人事故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，必要时实行提级调查。对

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发包、承包单位，一律依法实施

罚款、停工、停业整顿、降低或吊销资质、吊销执业资格等处罚。 

六、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措施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和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深入分析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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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发现的共性问题，持续健全完善企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

管理长效机制和制度措施，进一步健全企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

管理体系，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。要强化信息化、智能化手段

运用，加强企业外包施工信息汇总、分析、研判、审查、管理，

提高监管效能。要用好经济手段、行政手段，引导企业提升加

强外包施工安全管理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有条件的地

方要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规章制度，提升企业外

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法治化水平。

外包施工作业的发包单位以及市、县有关部门单位要于

2024 年 3 月 30 日前建立完善外包施工作业台账，并实行动态管

理。请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和市有关部门单位明确 1 名企业外包

施工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联络员，于每月 3 日前向市安委会

办公室报送本辖区、本行业领域工作情况和《外包施工作业安

全管理专项整治统计表》。

电话：6991974，电子邮箱：ajjxtk@126.com 

附件：外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统计表

中共泰安市委泰安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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